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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许可证变更信息

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变更内容

1
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

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2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臧瑞华”变更为

“高翔”。

2
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

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3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邓小文”变更为

“马丽”。

3
河北省辐射环境安全

技术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4 号]

单位名称由“河北省辐射环境管

理站”变更为“河北省辐射环境

安全技术中心”，法定代表人由

“曹阳”变更为“康媛媛”。

4

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

和应急保障中心（山

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

究院）
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5 号]

单位名称由“山西省核与辐射安

全中心”变更为“山西省生态环

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（山西省

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）”，地址

由“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 15

号”变更为“山西省太原市兴华

街 11 号”，法定代表人由“石

多多”变更为“闫文斌”。

5
内蒙古自治区核与辐

射监测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6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张保生”变更为

“王治刚”。

6

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

护综合行政执法局

（黑龙江省核与辐射

安全执法局）
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09 号]

单位名称由“黑龙江省辐射环境

监督站”变更为“黑龙江省生态

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（黑龙

江省核与辐射安全执法局）”，

地址由“哈尔滨市南岗区宣文街

19 号”变更为“哈尔滨市南岗区

海星街 3号”，法定代表人由“张

彦涛”变更为“李博”。

7
上海市辐射环境安全

技术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0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朱毅”变更为“陈

厚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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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变更内容

8
安徽省辐射环境

监督站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3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孙海”变更为“龚

智”。

9
山东省核与辐射安全

监测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6 号]

单位名称由“山东省辐射环境管

理站”变更为“山东省核与辐射

安全监测中心”，法定代表人由

“程丰民”变更为“高伟”。

10
湖北省核与辐射环境

监测技术中心
国环放废贮存证[第 018 号]

法定代表人由“李爱民”变更为

“王玲玲”。


